
附件二 -成績證明  

姓名：                           

學校及科系：                       日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類    別 課程名稱 學分 成績平均 備註 
＊英文    
＊普通化學（基礎化學）    
＊有機化學    
分析化學    

共同科目 

＊普通生物學（生物學）    
＊生物化學    
食品化學    

基礎科目 

＊(人體)生理學    
＊營養學    

＊營養學實驗    

＊膳食療養學    

＊膳食療養學實驗    

＊食物學原理    

＊食物學原理實驗    

生命期營養    

＊膳食計畫（膳食設計）    

＊膳食計畫（膳食設計）實驗    

＊大量食物製備(團體膳食製備)    

＊大量食物製備實驗(團體膳食製備

實驗) 

   

營養評估    

專業科目 

＊公共衛生營養（社區營養）    

註：1.打【＊】表必修畢才可申請實習。 

    2.正在修課中請註明於備註欄。 

    3.此證明請加蓋學校戳章。 

 

學期 大一上學期 大一下學期 大二上學期 大二下學期 大三上學期 總平均 

歷年成績       

操性分數       

實習規定：學業成績平均須達 70 分以上，操性平均需達 80 分以上。 

111.3.23 閱 


